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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節寒假瘋出遊 業者自訂賠償規定亂象多

   

    春節假期將至，最是闔家團聚的時候，加上各個學校

也陸續放寒假，適合計畫全家大小一同出遊。根據交通部

觀光局2016年國人旅遊狀況調查，2016年國人國內旅遊1

億9,038萬旅次，平均每人旅遊次數為9.04次，國內旅遊

總費用更是高達3,971億元，平均每人每次花費2,086元，

顯示在低薪過勞的時代，國人對旅遊品質仍相當重視，且

出遊頻率十分頻繁。

    過去在旅遊旺季後，消基會獲報的申訴案件也隨之增

加，光在2017年間，向本會申訴及諮詢旅遊案件的消費者

已逾百位，包括服務人員態度不佳、旅行社廣告不實、臨

時變更行程等問題，其中以退費糾紛占最大宗。

    為了照顧消費者年節出遊的心情，消基會擇定有推出

春節國內旅遊專案(二日以上)的旅行社，於各該業者官方

網站上檢視旅客任意解約賠償規定(下稱賠償規定)，並依

據《國內旅遊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規定》對



網站上所揭露資訊進行比較，檢視業者所訂定之賠償規定

是否符合規範？

調查結果

僅2家業者完全符合規範，尚有業者使用14年前契約範本

眾所皆知，春節寒假是旅遊的旺季，各家業者為了拼業績、

搶旅客，早早就規劃一系列豐富的旅遊行程供消費者挑選，

網站上，美麗的風景照片搭上”早鳥優惠價格”，讓每一

個心動的消費者衝動報名並預付費用，卻忘了注意業者是

否有針對”早鳥優惠”、”年節期間”等應節活動專案自

訂不同的賠償規定；若付費後又看到其他更適合、更優惠

的專案或因個人因素要取消原本訂購的行程時，便容易產

生消費糾紛。

    本會依交通部於105年9月 13日公告之《國內旅遊定

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下稱「應記載及不得記

載事項」)檢視業者網站上專案頁面及訂購頁面所載之賠償

規定；根據「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第十三條，出發前

旅客若解除契約者，應依旅行業提供之收據繳交行政規費，

並賠償旅行業之損失，其賠償基準如下：(一)旅遊開始前



第 41日以前解除契約者，賠償旅遊費用 5% (二)旅遊開始

前第 31日至第 40日以內解除契約者，賠償旅遊費用10% 

(三)旅遊開始前第 21日至第 30日以內解除契約者，賠償旅

遊費用20% (四)旅遊開始前第 2日至第 20日以內解除契約

者，賠償旅遊費用30% (五)旅遊開始前1日解除契約者，

賠償旅遊費用 50% (六)旅客於旅遊開始日或開始後解除契

約或未通知不參加者，賠償旅遊費用100%，另旅行業如能

證明其所受損害超過消費者所賠償之金額，得就其實際損

害請求賠償。(此規定也與交通部於105年12月 12日公告

之《國內旅遊定型化契約書範本》第十二條相同。)

    調查結果發現，7號「五福旅遊」與 11號「雄獅旅

遊」2家業者不論是在專案或訂購頁面上，其賠償規定皆依

照「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規定，另 12號「統元旅行

社」網頁賠償規定雖合格，但僅顯示出發日前30日內取消

規範，未將旅遊開始前第 31日至第 40日以內解除契約及旅

遊開始前第 41日以前解除契約之規範完整顯示在網站上，

讓人無法得知若在31日前取消，其規範是否真的與「應記

載及不得記載事項」相同。

    而 1號「東南旅行社」、6號「長汎假期」、8號「大



豐旅遊」及13號「綠生活旅行社」在專案頁面賠償規定皆

與「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不符，但訂購頁面賠償規定

卻相符。這樣一個專案卻有二種賠償規定的現象，讓人不

禁懷疑，倘若消費者真要取消，應該遵守何項規定，又該

如何計算賠償金額，勢必會引起一波消費爭議。

    本次調查中，6號「長汎假期」、8號「大豐旅遊」及

14號「喜鴻假期」網站所載之賠償規定為：「國內旅遊定

型化契約書第十一條」，但翻閱過去及現行的「應記載及

不得記載事項」與《國內旅遊定型化契約範本》，皆查無

此規定，業者當初參照哪項法規，實在值得探討；而 15號

「山富旅遊」賠償規定則為交通部於民國93年公告之《國

內旅遊定型化契約範本》第十八條，上述規定皆與現行規

範不同；消基會呼籲，業者應該及時更新網站內容，並統

一其說法，切勿讓消費者無所適從。

春節出遊退費有特別規範？都是業者自說自話！

　本次擇定之出遊時間為2月 15日至19日，屬於春節期間，

調查中發現，1號「東南旅行社」、2號「可樂旅遊」、3

號「易遊網」、4號「中華旅行社」、5號「燦星旅遊」及

9號「全日旅行社」皆在專案網頁上特別記載「春節期間取



消規定」，且其規定皆比「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嚴苛。

　例如 1號「東南旅行社」：「出發前4~10日工作天內取

消者扣全部旅費 50%，出發前1~3日工作天內取消者扣全部

旅費70%，出發當日取消者恕不退費」，明顯比現行應記載

及不得記載事項嚴苛，但其訂購頁面賠償規定卻又與「應

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相同，如此一來，消費者在其網站

上報名付款後，若要取消，該遵照哪項規範是否讓業者說

了算，也實在費疑猜。

　2號「可樂旅遊」及 5號「燦星旅遊」的「春節期間取消

規定」則是不論幾天前取消，皆不退還已繳費用；另 3號

「易遊網」是規定：「出發前45天取消，收取團費10%。

前35天取消，收取團費20%。前30天取消，收取團費

40%。前25天取消，收取團費60%。前20天取消，收取團

費70%。前10天取消，收取團費100%。」；4號「中華旅

行社(2/18出發)」則是：「1/16繳交全額團費後，1/17起

取消訂位需扣團費40％違約金。1/24起取消訂位，需扣團

費 50%違約金，1/31起取消訂位，需扣團費75%違約金， 

2/7起取消，團費全額不退」；9號「全日旅行社(2/16出

發)」的退費方式為「除夕前七日(2/8 前)扣五成團費，除



夕前十五日(1/31 前)扣三成團費。(當日無法準時出發及

除夕前六日(2/9 日)內取消，恕不退費)」。

　以3號「易遊網」來說，本次調查的專案為2月 16出發

的「大板根森林溫泉+天空之城 3天」行程，費用為12900

元，倘若消費者欲在2月 1日(出發日前15天)取消，遵照

「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第十三條第四項「旅遊開始前

第 2日至第 20日以內解除契約者，賠償旅遊費用30%」，

扣除行政規費後消費者應賠償旅行社3870元(12900*0.3)，

但依「易遊網」規定「出發前20天取消，收取團費70%取

消費。」，即是要消費者賠償9030元(12900*0.7)，兩者差

額高達 5160元。

　上述 6家業者皆在網頁上備註「春節期間取消規定」，但

在「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中，並未提及特殊節日可使

用非第十三條以外之賠償方式，且不得記載事項第四條

「逾越主管機關規定、核定或備查之旅客最高賠償基

準。」，其意指旅行社業者不得令消費者賠償比第十三條

規範還要高的金額，除非業者能證明其所受損害超過賠償

基準；即使如 1號及4號雖皆在網頁上告知「春節期間因鐵

路交通及飯店住宿本公司均已全額付款」、「春節需預付



飯店訂房費用」，若業者主張因消費者任意取消訂購致受

有超過賠償基準的損害，業者仍需舉證證明才可向消費者

要求額外賠償，倘無法提出證明，即應回歸「應記載及不

得記載事項」賠償基準。   

賠償規定五花八門，各家業者皆不相同

　本會此次調查，除了發現多數業者賠償規定與「應記載

及不得記載事項」不符外，也發現旅行社賠償規定五花八

門，使消費者看起來頭昏眼花。

　像是8號「大豐旅遊」和 14號「喜鴻假期」在專案網頁

所示之賠償規定(詳情請見附件表格)，第 1點為民國91年

公告之舊版的《國內個別旅遊定型化契約書範本》(100年

已公告更新版)，第 2點顯示的賠償規定又與上述契約書不

符，且也都與現行「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不同，不僅

自相矛盾也令消費者困惑。

　另，2號「可樂旅遊」、3號「易遊網」、5號「燦星旅

遊」、10號「千園旅行社」及15號「山富旅遊」，在網站

顯示的賠償規定為《國內個別旅遊定型化契約範本》第十

一條，其賠償基準如下：「一、通知於出發日前第 21日至

第 30日以內到達者，賠償旅遊費用10%。二、通知於出發



日前第 11日至第 20日以內到達者，賠償旅遊費用20%。三、

通知於出發日前第 4日至第 10日以內到達者，賠償旅遊費

用30%。四、通知於出發日前1日至第 3日以內到達者，賠

償旅遊費用70%。五、通知於出發當日以後到達者，賠償旅

遊費用100%。」。

　以15號「山富旅遊」為例，2月 17日出發之「樂遊港都

文藝台中精選三日」行程，若在2月 15日(出發日前2天)

取消，依據「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扣除行政規費後

消費者應賠償旅行社6000元(20000*0.3)，但依《國內個別

旅遊定型化契約範本》第十一條規定，消費者則需付 14000

元(20000*0.7)的賠償費用，價差高達8000元。

　《國內個別旅遊定型化契約範本》定義為：「甲方要求

乙方代為安排國內交通工具、住宿、旅遊行程；或甲方參

加乙方所包裝販賣之交通工具、住宿、旅遊行程之個別旅

遊產品。」，意指旅行業者推出之自由行、機加酒或非以

團體行程之個別旅遊，本次調查對象均為團體旅遊之產品，

不知是業者無心放錯或者有意混淆視聽。

    消基會呼籲業者應隨時注意主管機關修正之規定，並

盡速更新網頁上揭露之定型化契約書，避免產生各種專案



有各種不同的賠償規定情形，使消費者無從依據。

    綜上所述，針對本次調查15家業者之旅客任意解約賠

償規定，4家業者(1號、6號、8號、13號)處於模糊地帶，

8家業者不符合「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倘經主管機關

調查違反情節屬實，主管機關可依《消費者保護法》第56

條之1，企業經營者使用定型化契約，違反中央主管機關依

第十七條第一項公告之應記載或不得記載事項者，除法律

另有處罰規定外，經主管機關令其限期改正而屆期不改正

者，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經再次令其

限期改正而屆期不改正者，處新臺幣五萬元以上五十萬元

以下罰鍰，並得按次處罰。

 

針對此議題，消基會呼籲

對政府

1.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積極定期或不定期派員查核旅行

社業者使用之定型化契約，對違反公告之應記載及不

得記載事項之企業經營者，依法限期改正或裁罰。

2.交通部曾於91年 12月 16日公告《國內個別旅遊定型

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但在100年 1月 17



日修正發布《國內個別旅遊定型化契約範本》後，遲

遲未檢討「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本會呼籲主管

機關應盡速修正並更明確「個別旅遊」定義，使生拘

束業者並利遵循的效果。

對業者

1.應隨時注意主管機關修正之規定，並盡速更新網頁上

揭露之定型化契約書，避免產生賠償規定未符規範之

爭議，並應依法提供消費者旅遊契約書與契約審閱期

及在契約書上充分揭露旅遊產品資訊，保障消費者權

益。

2.應依規定投保責任保險及履約保證保險，為旅客投保

保險資訊，亦應出示透明化書面資料。

3.業者如與其他旅行社併團，除應經旅客書面同意外，

均應彼此檢視合作約定是否符合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

項，以免一方違反規定，衍生契約爭議。

對消費者

1.預付團費前，消費者應先詳閱業者網頁契約條款，檢

視相關規定是否符合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如有違

反情事，應向本會或消保官反應。



2.旅遊品質不應分國內外旅遊路線而有不同標準，為確

保自身的消費權益，民眾參團旅遊，應選擇合法的旅

行社，並要求簽定旅遊契約書，不應受廉價團費或無

定金限制等因素影響，忽略應有的權利保障之道。

3.親自到旅行社繳費並索取收據，以瞭解業者經營實況，

並保留相關資料單據，以利日後發生爭議時之舉證。

4.參加特別節慶期間旅遊專案行程，應在事前多比較各

家業者推出的專案，並詳細瞭解其專案內容是否符合

自己的需求再洽訂，否則已先繳款卻又反悔，不但可

能衍生糾紛，徒增困擾，亦掃了遊興。


